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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作为天津天海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6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本次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止，发行人合并口径下借款余额为 328,721.00 万元

人民币，较 2015 年末借款余额 4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了 328,321.00 万元人民

币，占 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1,222,659.05 万元的 26.85%。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5 年末净资产外，均未经审计。 

发行人已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对其

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 Ingram Micro Inc. 100% 股权事项涉及的申请银行借款情况

予以披露。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披露《天津

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就累计新增借款

情况予以披露。 

银河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就 2016 年新增借款情况进

行了沟通：上述借款主要为发行人收购 Ingram Micro Inc. 100% 股权项目的银行

借款及本次公司债券，有利于发行人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无

重大不利影响。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的 20%，银河证券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银河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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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